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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钢结构工程优秀建造师
评选条件和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提高我国钢结构工程项目管理水平，鼓励钢

结构企业建造师高质量、高水平、高效益地搞好钢结构工程建

设，进一步落实项目经理责任制，弘扬和宣传广大建设者的先

进事迹，实现项目经济效益、人才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，

以及保证优秀建造师评选工作有序、公开、公正的开展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《全国钢结构工程优秀建造师》为中国建筑金属

结构协会奖。设《全国钢结构工程优秀建造师》评审委员会，

其成员由钢结构专家委员会专家组成，设主任一名、副主任二

名、委员若干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

建筑钢结构分会。

第三条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金属结构协会，有关行业

和钢结构企业（会员单位），根据《全国钢结构工程优秀建造师）》

评选条件和管理办法的要求，积极做好本地区、本行业、本单

位优秀建造师的申报工作。

第四条 优秀建造师所属单位应是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

会会员单位。《全国钢结构工程优秀建造师》每年评选一次，名

额总数不超过100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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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评选工作坚持科学、公正、公开、公平的原则，

评选结果和事迹将在有关媒体、网站上公布和宣传。

第二章 申报条件

第六条 申报《全国钢结构工程优秀建造师》必须具备下

列条件：

（一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，爱岗敬

业，无私奉献；敢于创新，开拓进取，认真履行并完成工程项

目承包合同中应由项目经理负责的各项条款，在工程项目管理

实践中取得优异成绩。

（二）严格质量管理，近三年内（含三年）至少获得一项

省部级及以上优质工程奖。

（三）坚持文明施工，重视安全生产，严格现场管理，注

重环境保护，在所承担的项目中无四级及以上重大事故。

（四）近三年内（含三年）所完成的钢结构工程项目质量

合格率达100%。

（五）在项目施工中，严格遵守国家、行业、地方有关规

范、标准，积极推广“四新”（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产品、新材

料）和“三节一环保”（节能、节材、节水和环保技术）的应用。

（六）严格执行“四控”（质量、安全、工期、成本控制），

并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
（七）近三年来参加过全国、本地区建造师的继续教育，

学习《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》，并取得培训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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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在全国钢结构企业资质及人员资格动态监理实行过

程中无不良记录。

第三章 申报程序

第七条 申报优秀建造师须填写《全国钢结构工程优秀项建

造师》申报表一式二份，连同其它申报材料一并报企业主管部门

或地方有关协会，未成立行业协会的地区可直接报中国建筑金属

结构协会建筑钢结构分会。

第八条 各部门（行业）、地方有关协会依据申报条件，对

申报材料进行审查，并填写具体审查意见以推荐函的形式，报《全

国钢结构工程优秀建造师》评审委员会办公室。

第四章 评审组织和程序

第九条 《全国钢结构工程优秀建造师》评审委员会办公室

对各部门（行业）、地方协会的推荐资料进行初审，并向评审委

员会写出报告。

第十条 评审委员会对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初审的材料进行

审定。根据评审委员会的审定结果，由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颁

发《全国钢结构工程优秀建造师》证书和奖牌。

第五章 表彰奖励、处罚

第十一条 经评审符合条件的授予年度《全国钢结构工程优

秀建造师》称号。

第十二条 对获奖者将在协会杂志、建设报及有关媒体上公



4

布表彰。

第十三条 获得《全国钢结构工程优秀建造师》称号后，可

在施工现场展示所获得的称号。

第十四条 获得《全国钢结构工程优秀建造师》称号后如发

生重大安全、质量事故或其它违规问题，由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

会取消其荣誉称号。

第十五条 在申报、推荐工作中如发现有欺骗、隐瞒事实行

为，一经查实，视情况取消其申报、推荐资格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。


